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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刻汲取国家长江经济带曝光的镇海新福钛白粉有限公司固体废物污染周边环境问题及近期发生的宁海工业固体废物（铝灰）跨省非法转移倾倒案件的问题教训，举一反三，在我市范围集中开展工业固体废物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面排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和环境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短板，持续提升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水平，坚决打击涉工业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有力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二、主要内容及进度安排
（一）全面排查（2021年2月）
以铝灰（含铝灰渣、盐渣）、铝氧化污泥、碳钢酸洗污泥等2021年新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调整后所涉及的工业固体废物为重点，全面排查产废企业及利用处置企业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情况。
在前期铝灰（含铝灰渣、盐渣）产生企业核实排查的基础上，梳理存在问题。将附件1-2表格在2月28前上报宁波市生态环境局慈溪分局。
（二）边查边改（2021年2月-4月）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并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污染防治措施。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
新纳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危险废物应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要求落实监管，新移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固体废物应通过环评分析、固废核查、危废鉴别等方式重新进行属性认定。
对照工业固废专项整治和危险废物专项执法的工作要求，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进一步建立销号制度，确保问题全部“清零”。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督促企业限期改正，对环境违法行为应同时移交生态环境所依法查处。排查整改总结材料请于4月底前上报市生态环境局慈溪分局。
（三）迎检工作（2021年5月）
充分做好迎接检查工作，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将在5月份对我市整改情况开展专项抽查，抽查结果作为美丽宁波建设考核的重要依据。
（四）长效管理
要认真总结此次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成果，完善生态环境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体系，进一步提高工业固废管理能力，实现对工业固废的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环节全过程的监管。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精心组织。深刻认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监管”等要求。要结合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和工业固废专项整治要求，制定工作计划，加强执法监督和问题整改，形成上下联动、分级负责的排查整治工作格局。
（二）严格监管，闭环管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宣传，严格落实固体废物管理技术规范和制度，组织开展固废废物申报登记，依托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全过程管理。
（三）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要督促企业切实履行工业固废管理主体责任。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举一反三，按照“一般固废不出县，危险废物不出市”的原则，加快工业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建设，2021年底前基本实现辖区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能力与产生量相匹配。对暂时无法处置的工业固废应做好规范贮存。
（四）齐抓共管，严格执法。综合运用环评分析、固废核查、危废鉴别等手段，严格落实固体废物的源头管理。鼓励公众参与，设立有奖举报，严厉打击固体废物违法行为，涉嫌环境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件： 1. 问题清单
2.工作开展情况表

附件1：
问题清单
填报单位：                            时间：
	序号
	问题名称
	问题描述
	责任主体
	整改措施
	是否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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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工作开展情况表
填报单位：                            时间：
	时间
	排查出动人次
	带队领导
	排查点个数
	发现问题个数
	问题名称

	
	
	
	
	
	

	
	
	
	
	
	

	
	
	
	
	
	

	
	
	
	
	
	


   


